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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参加了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

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。根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本人于会前审阅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荆门公司转让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现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

鉴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“神马

公司”）近年来的经营方向由煤炭销售转为焦炭销售，并综合

考虑其他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能长源荆门

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荆门公司”）认为对该公司的投资已

难以满足燃煤保供的投资目的，且投资收益未达预期，故荆门

公司拟将其持有的神马公司 13.33%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

挂牌的方式寻找意向受让方，初始挂牌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

5,285.18 万元为基础确定。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损

益由受让方承担。若首次挂牌信息披露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

方，则后续挂牌条件按照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有关规定调整执行。 

二、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

荆门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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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

我们认为：荆门公司所持有的神马公司股权为参股股权，

公司对其缺乏经营发展管控力，其经营方向转为焦煤销售已不

能实现公司电厂燃煤保供的目的，且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较低，

转让神马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投资项目结构的优化，促进良性

循环。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，并采取公开

挂牌的方式转让，符合公平、公开和公正原则，不影响公司独

立性，不会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结论性意见 

同意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荆门公司转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

化销售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周彪、汤湘希、王宗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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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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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周  彪                   

汤湘希                   

王宗军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